
 

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 

 

第一条 为加强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定期报告及



 

第八条 外部单位或个人因保密不当致使前述重大信息被泄露，应立即通知公司，

公司应在第一时间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公告。 

第九条 外部单位或个人应严格遵守上述条款，如违规使用其所知悉的公司尚未公

开的重大信息，致使公司遭受经济损失的，公司将依法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；如利

用所知悉的信息买卖公司证券或建议他人买卖公司证券的，公司应立即将相关材料

报送证券监管机构或司法机关。 

第十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，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以及公

司其他相关制度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和修订。 

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。 


